关于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教师
融合教育知识网络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教育局：
提高全省中小学教师融合教育知识水平，使每一位教师逐步树立平等、接纳、融合、参与的教育理念，初步掌握融合环境中有特殊需要学生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形成基本的融合教育能力打下基础。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5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培训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15〕7号）精神，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教师特殊需要学生的融合教育知识网络竞赛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省中小学教师，包括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教师发展中心、电化教育馆等其他教育机构的在职在岗教师。
二、竞赛办法
1. 竞赛时间。课程学习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至5月14日，竞赛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至6月30日。参赛教师在6月30日前登录江苏教师教育网（www.jste.net.cn），进入“特殊需要学生融合教育知识竞赛”栏目进行答题。
2. 竞赛试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三种，共50道题，由电脑在题库中自动生成。试题主要内容涉及融合教育的基本知识、策略与方法。
3. 答题要求。教师应当在规定的竞赛时间内自行登录指定网站参与竞赛。每名参赛人员有3次答题机会，每次答题时间90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竞赛最终成绩。
4. 学习辅导。各地、各校可依托江苏教师教育网提供的《特殊需要学生的融合教育》等网络课程，参考《特殊儿童教育导论》一书（盛永进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01），动员教师自主学习或以校本培训方式自行开展赛前辅导工作。
三、其他事项

1. 本次竞赛是我省首次在中小学教师中依托网络集中开展的融合教育普及活动。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活动具体由省特殊教育教师培训中心承办，负责竞赛的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等工作。省电化教育馆负责做好网络保障工作。
2.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确保参赛教师信息已录入江苏省中小学教职工信息管理系统，并精心组织，积极发动，努力动员教师全员参赛。对因故不愿参赛的，不做强制性要求。对因网络等原因不能完成竞赛的，一律不予补赛。
3. 本次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内容之中，对所有参加竞赛、成绩达80分及以上的教师，认定县级以上培训10学时，由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管理系统自动记录入库。
4. 本次竞赛不设省级个人奖项，由大赛组委会设立组织奖，用于表彰市、县相关组织单位。各地、各校可结合当地实际设立个人奖项，以鼓励教师学习融合教育知识，关注身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对活动组织开展如有建议或意见，可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联系人：张居晓，联系电话：025—89668115。
 
 
江苏省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2015年4月10日
